
 

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 

社 區 事 務 及 旅 遊 發 展 委 員 會  

第 一 次 會 議 紀 錄  

 

 

日 期 ：  2012 年 1 月 30 日  

時 間 ：  下 午 2 時 正  

地 點 ：  南 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：  

朱 慶 虹 太 平 紳 士  （ 南 區 區 議 會 主 席 ）  

陳 富 明 先 生  （ 南 區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）  

林 玉 珍 女 士 MH （ 委 員 會 主 席 ）  

馮 仕 耕 先 生  （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）  

歐 立 成 先 生  

區 諾 軒 先 生  

柴 文 瀚 先 生  

陳 李 佩 英 女 士  

張 錫 容 女 士  

朱 立 威 先 生  

林 啟 暉 先 生 MH 

廖 漢 輝 博 士  

羅 健 熙 先 生  

麥 謝 巧 玲 女 士  

黃 靈 新 先 生  

楊 默 博 士  

楊 位 款 太 平 紳 士 MH 

 

  

缺 席 者 ：  

馮 煒 光 先 生  

司 馬 文 先 生      

 

 



 

秘 書 ：  

陳 寶 欣 女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（ 區 議 會 ） 1 

 

列 席 者 ：  

 

黃 彥 勳 太 平 紳 士 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
 

黃 載 欣 女 士 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助 理 專 員   

林 敏 女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（ 區 議 會 ）
 

孔 偉 倫 先 生  社 會 福 利 署  

中 西 南 及 離 島 區 助 理 福 利 專 員 2  

賴 碧 紅 女 士  旅 遊 事 務 署  

高 級 經 理 （ 旅 遊 ）  
 

洪 忠 興 先 生  香 港 旅 遊 發 展 局  

節 目 及 旅 遊 產 品 拓 展 主 管  
 

安 麗 清 女 士  

 

心 光 恩 望 學 校  

宿 舍 家 長 主 管  

 

參 與 議 程 五 的

討 論  

胡 曉 婷 女 士  

 

明 愛 香 港 仔 社 區 中 心  

社 會 工 作 助 理  

 

參 與 議 程 六 的

討 論  

 

致 歡 迎 詞  

 

1.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、 常 設 政 府 部 門 及 機 構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 

（ 黃 靈 新 先 生 及 楊 默 博 士 分 別 於 下 午 2 時 09 分、2 時 13 分 進 入 會 場。區

諾 軒 先 生 及 羅 健 熙 先 生 於 2 時 28 分 進 入 會 場 。 ）  

 

 

 



 

議 程 一 ：  關 注 未 被 納 入 香 港 仔 旅 遊 發 展 項 目 周 邊 地 區 的 發 展  

（ 由 麥 謝 巧 玲 女 士 及 朱 立 威 先 生 提 出 ）  

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7/2012 號 ）  

 

2. 主 席 提 醒 委 員，是 項 議 程 是 關 於「 香 港 仔 旅 遊 發 展 項 目 」周 邊 地

區 的 發 展 ， 至 於 有 關 香 港 仔 海 濱 兩 岸 美 化 工 程 的 其 他 提 問 ， 委 員 可 於 2

月 9 日 的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提 出 。  

 

3. 主 席 補 充，旅 遊 事 務 署 會 於 日 後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報 告「 香 港 仔 旅

遊 發 展 項 目 」 的 進 度 ， 委 員 如 有 問 題 ， 可 於 屆 時 再 提 出 。 她 詢 問 旅 遊 事

務 署 將 於 何 時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「 香 港 仔 旅 遊 發 展 項 目 」 的 進 度 。  

 

4. 賴 碧 紅 女 士 表 示，署 方 已 聘 請 顧 問 公 司 就 於 香 港 仔 魚 類 批 發 市 場

發 展 海 鮮 食 肆 及 其 他 旅 遊 設 施 的 建 議 進 行 可 行 性 研 究，期 望 可 於 約 三 個 月

內 完 成 有 關 工 作 ， 再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結 果 。  

 

5. 朱 立 威 先 生 及 麥 謝 巧 玲 女 士 簡 介 提 出 是 項 議 程 的 原 因 如 下 ﹕  

 

–  樂 見 署 方 將 重 鋪 由 電 箱 FP5045 至 香 港 仔 魚 類 批 發 市 場 的 一 段

路 面 ； 以 及  

–  為 確 保 香 港 仔 海 濱 整 體 景 觀 的 一 致 性 ， 希 望 署 方 考 慮 將 海 濱

公 園 靠 近 魚 市 場 的 地 段 納 入 美 化 工 程 的 範 圍 內 。  

 

6. 賴 碧 紅 女 士 的 回 應 如 下 ﹕  

 

–  兩 位 委 員 所 提 及 的 路 段 並 不 包 括 在 現 時 的 美 化 工 程 範 圍 之

內 ， 署 方 會 視 乎 顧 問 報 告 的 研 究 結 果 及 諮 詢 土 木 工 程 拓 展

署 ， 考 慮 是 否 能 重 鋪 該 地 段 ；  

–  署 方 在 美 化 工 程 的 設 計 階 段 已 考 慮 到 須 一 致 的 景 觀 ； 以 及  

– 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將 於 2 月 9 日 的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會 議 上

詳 細 介 紹 工 程 的 設 計 及 所 用 物 料 。  

 

7. 黃 靈 新 先 生、陳 富 明 先 生、張 錫 容 女 士、朱 慶 虹 太 平 紳 士、廖 漢

輝 博 士 及 歐 立 成 先 生 共 六 位 委 員 提 出 意 見 ， 內 容 簡 錄 如 下 ：  



 

–  理 解 署 方 未 能 即 時 答 應 將 該 地 段 納 入 工 程 範 圍 ， 但 希 望 署 方

繼 續 爭 取 資 源 ， 持 續 進 行 美 化 ， 務 求 將 工 程 做 得 盡 善 盡 美 ；  

–  希 望 署 方 能 夠 盡 快 向 區 議 會 提 供 工 程 的 資 料 ， 以 便 區 議 會 提

供 意 見 及 監 察 工 程 的 進 度 ；  

–  希 望 署 方 向 委 員 會 提 供 整 體 的 旅 遊 發 展 規 劃 ， 研 究 美 化 後 的

香 港 仔 海 濱 兩 岸 可 如 何 配 合 周 邊 的 旅 遊 景 區 （ 例 如 數 碼 港 、

海 洋 公 園 ） 的 發 展 ， 將 南 區 的 旅 遊 景 區 串 連 起 來 ； 以 及  

–  希 望 署 方 研 究 利 用 香 港 仔 的 漁 港 特 色 ， 將 之 發 展 成 類 似 鯉 魚

門 、 西 貢 等 具 知 名 度 與 收 益 的 旅 遊 熱 點 。  

 

8. 主 席 總 結，委 員 會 希 望 署 方 盡 快 提 供 美 化 工 程 的 資 料，讓 新 一 屆

的 南 區 區 議 會 可 以 深 入 了 解 工 程 的 細 節。此 外，委 員 會 亦 希 望 署 方 能 夠 加

緊 研 究 工 程 景 觀 一 致 性 的 問 題 ， 並 提 供 整 體 的 旅 遊 發 展 規 劃 。  

 

 

議 程 二 ：  《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準 則 》  

 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1/2012 號 ）  
 

9. 主 席 表 示，區 議 會 每 年 都 會 獲 撥 款，以 資 助 不 同 的「 社 區 參 與 活

動 」， 加 強 和 促 進 與 區 內 不 同 組 織 的 伙 伴 關 係 。 為 有 效 運 用 資 源 ， 民 政 事

務 總 署 訂 立 了 《 運 用 區 議 會 撥 款 守 則 》（ 下 稱 「 撥 款 守 則 」）， 並 要 求 各 區

區 議 會 全 面 落 實 執 行。因 應 區 內 需 要，上 屆 南 區 區 議 會 根 據 撥 款 守 則 訂 立

了 《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準 則 》（ 下 稱 「 撥 款 準 則 」）， 並 不 時 檢 討 準 則 條 文 及

相 關 的 行 政 程 序 。  

 

10. 主 席 詢 問 委 員 是 否 同 意 設 立 工 作 坊，以 詳 細 討 論 及 訂 立 新 的 撥 款

準 則。主 席 又 表 示，秘 書 處 將 於 舉 辦 工 作 坊 前，先 諮 詢 經 常 與 南 區 區 議 會

合 作 的 主 要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意 見，以 供 議 員 參 考，務 求 集 思 廣 益。在 未 訂 立

新 的 撥 款 準 則 之 前，建 議 暫 時 沿 用 上 屆 南 區 區 議 會 於 2011 年 5 月 12 日 通

過 的 撥 款 準 則 。  

 

11.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安 排 。  
 
 

 



 

議 程 三 ：  成 立 撥 款 審 核 小 組  

 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2/2012 號 ）  

 

12. 主 席 表 示，為 簡 化 會 議 程 序 及 更 有 效 審 批 較 小 型 的 社 區 參 與 活 動

撥 款，上 屆 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的 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設 立 了「 撥 款 審 核 小

組 」（ 下 稱 「 審 核 小 組 」）， 以 審 議 「 節 日 性 及 非 節 日 性 社 區 參 與 活 動 」 的

撥 款 申 請 ， 再 向 委 員 會 建 議 各 項 活 動 的 資 助 額 。  

 

13. 主 席 建 議 參 照 上 屆 的 做 法，在 委 員 會 屬 下 設 立 審 核 小 組，審 議 不

多 於 3 萬 元 的 的「 社 區 參 與 計 劃 」撥 款 申 請，當 中 包 括「 節 日 性 及 非 節 日

性 社 區 參 與 活 動 」， 再 向 委 員 會 建 議 撥 款 額 。  

 

14. 陳 富 明 先 生 贊 同 設 立 審 核 小 組 ， 但 建 議 小 組 可 審 議 不 多 於 20 萬

元 的「 社 區 參 與 計 劃 」的 撥 款 申 請，即 委 員 會 可 審 批 的 撥 款 上 限，以 協 助

委 員 會 審 議 不 同 的 撥 款 申 請 ， 提 高 工 作 效 率 。  

 

15. 柴 文 瀚 先 生 詢 問 審 核 小 組 與 委 員 會 在 撥 款 上 的 分 工 和 角 色 有 何

不 同 。  

 

16. 林 敏 女 士 表 示，審 核 小 組 的 功 能 是 協 助 審 議 撥 款 申 請，再 向 委 員

會 作 出 推 薦 ， 本 身 無 權 批 出 撥 款 。 至 於 哪 些 撥 款 申 請 須 交 由 審 核 小 組 審

議，仍 由 委 員 會 自 行 決 定。如 將 審 核 小 組 可 審 議 的 撥 款 申 請 上 限 提 高 至 委

員 會 的 撥 款 上 限 ， 即 20 萬 元 ， 則 委 員 會 可 決 定 將 任 何 撥 款 申 請 先 交 由 工

作 小 組 詳 細 審 議，再 作 決 定。有 關 建 議 不 會 令 工 作 小 組 的 職 能 與 委 員 會 重

疊 。  

 

17. 委 員 會 通 過 成 立「 撥 款 審 核 小 組 」，以 審 議 不 多 於 20 萬 元 的「 社

區 參 與 計 劃 」 的 撥 款 申 請 ， 並 同 意 採 納 文 件 所 載 的 擬 議 會 議 時 間 表 。  
 
 
議 程 四 ： 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﹕ 「 2012 三 八 婦 女 節 新 春 同 樂 日 」  

 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3/2012 號 ）  
 

18. 主 席 提 醒 委 員，在 審 批 撥 款 申 請 前 須 填 妥 利 益 申 報 表，並 交 回 秘

書 處 存 檔 。  



 

 
註：有一位委員向委員會申報利益，詳情如下：  
委 員  活 動 名 稱  申 請 團 體  利 益 申 報

陳 李 佩 英 女

士  
2012 三 八 婦 女 節 新 春 同

樂 日  
赤 柱 婦 女 會 有 限

公 司  
身 兼 申 請

團 體 的 主

席  

 

19. 主 席 請 赤 柱 婦 女 會 有 限 公 司 主 席 陳 李 佩 英 女 士 簡 介 「 2012 三 八

婦 女 節 新 春 同 樂 日 」 的 撥 款 申 請 內 容 。  

 

20. 陳 李 佩 英 女 士 向 委 員 簡 介 活 動 詳 情 。  

 

21. 主 席 感 謝 陳 李 佩 英 女 士 的 簡 介 ， 並 請 她 暫 時 避 席 。  

 

22.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18,450 元 予 赤 柱 婦 女 會 有 限 公 司 ，

以 舉 行 「 2012 三 八 婦 女 節 新 春 同 樂 日 」。  

 

 
議 程 五 ： 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﹕ 「 恩 望 譽 香 江 」  

 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4/2012 號 ）  

 

23. 主 席 歡 迎 心 光 恩 望 學 校 宿 舍 家 長 主 管 安 麗 清 女 士 出 席 會 議，參 與

議 程 五 的 討 論 。  
 

24. 主 席 請 安 麗 清 女 士 簡 介 「 恩 望 譽 香 江 」 的 撥 款 申 請 內 容 。  
 

25. 朱 慶 虹 太 平 紳 士、羅 健 熙 先 生 及 柴 文 瀚 先 生 共 三 位 委 員 提 問，內

容 簡 錄 如 下 ：  
 

–  如 果 區 議 會 未 能 提 供 資 助 ， 該 團 體 可 否 循 其 他 途 徑 申 請 經

費 ； 以 及  

–  活 動 會 否 對 外 招 募 南 區 的 義 工 。  

 

26. 歐 立 成 先 生 建 議 團 體 向 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「 國 際 復 康 日 南 區 活 動 籌



 

劃 會 」 申 請 贊 助 。  
 

27. 安 麗 清 女 士 的 回 應 如 下 ﹕  

 

–  由 於 學 校 資 源 有 限 ， 故 希 望 可 獲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舉 辦 是 項 活

動 ； 以 及  

–  由 於 部 分 學 生 需 要 特 殊 照 顧 ， 而 活 動 籌 備 的 時 間 緊 迫 ， 所 以

暫 時 無 意 在 現 有 的 義 工 網 絡 以 外 招 募 義 工 。  

 

28. 主 席 感 謝 安 麗 清 女 士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
29. 經 討 論 後，委 員 會 決 定 推 薦 團 體 向「 國 際 復 康 日 南 區 活 動 籌 劃 會 」

申 請 撥 款 。  

 
 
議 程 六 ： 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﹕  

2012 年 香 港 花 卉 展 覽  — 綠 化 推 廣 攤 位  

 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8/2012 號 ）  
 

30. 主 席 歡 迎 明 愛 香 港 仔 社 區 中 心 社 會 工 作 助 理 胡 曉 婷 女 士 出 席 會

議 ， 參 與 議 程 六 的 討 論 。  
 

31. 主 席 請 胡 曉 婷 女 士 簡 介 「 2012 年 香 港 花 卉 展 覽  — 綠 化 推 廣 攤

位 」 的 撥 款 申 請 內 容 。  

 

32. 胡 曉 婷 女 士 表 示，因 應 南 區 區 議 會 的 邀 請，明 愛 香 港 仔 社 區 中 心

將 代 表 南 區 參 與 2012 年 香 港 花 卉 展 覽 的 綠 化 推 廣 攤 位 。 她 向 委 員 簡 介 活

動 的 預 算 。  
 

33. 主 席 感 謝 胡 曉 婷 女 士 出 席 會 議 。  
 

34.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1 萬 元 予 明 愛 香 港 仔 社 區 中 心 ， 以 籌 辦 「 2012

年 香 港 花 卉 展 覽  — 綠 化 推 廣 攤 位 」。  



 

議 程 七 ：  檢 討 2011-12 年 度 「 居 民 團 體 活 動 撥 款 計 劃 」 撥 款 分 配  

 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5/2012 號 ）  
 

35. 主 席 表 示 ， 上 屆 南 區 區 議 會 於 2011 年 1 月 13 日 第 二 十 次 會 議

上 ， 通 過 在 2011-2012 財 政 年 度 預 留 撥 款 14 萬 元 ， 以 推 行 「 居 民 團 體 活

動 撥 款 計 劃 」。 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於 2011 年 1 月 31 日 第 二 十 二 次 會

議 上 通 過 將 撥 款 平 均 分 配 予 各 分 區 委 員 會 ， 即 各 分 區 委 員 會 獲 32,500

元 ， 並 預 留 1 萬 元 作 備 用 撥 款 。  

 

36. 主 席 又 表 示，由 於 東 分 區 委 員 會 尚 有 餘 款 可 供 運 用，而 南 分 區 委

員 會 則 尚 欠 3,500 元 撥 款，因 此 請 委 員 考 慮 將 備 用 撥 款 的 餘 額 及 東 分 區 委

員 會 的 部 分 餘 款 分 配 予 給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， 而 餘 下 的 27,500 元 撥 款 則 交 還

南 區 區 議 會 。  

 

37. 委 員 會 贊 同 上 述 安 排 。  

 
 
議 程 八 ：  其 他 事 項  
 
消 防 處 邀 請 區 議 會 代 表 出 席 危 險 品 簡 介 會  
 

38. 主 席 表 示，消 防 處 邀 請 南 區 區 議 會 派 員 出 席 危 險 品 簡 介 會，有 興

趣 的 委 員 可 填 妥 置 於 席 上 的 回 條 ， 再 自 行 交 回 消 防 處 。  
 
2011-2012 年 度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作 社 區 參 與 活 動 計 劃 的 財 政 報 告  
（ 截 至 20.1.2012）  
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6/2012 號 ）  
 
39. 主 席 請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下 次 開 會 日 期  

 

40. 主 席 表 示，社 區 事 務 及 旅 遊 發 展 委 員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將 於 3 月 5 日

（ 星 期 一 ） 下 午 2 時 30 分 舉 行 。  

 
41.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3 時 05 分 結 束 。  



 

 

 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2 年 2 月  


